臺南航空站航空噪音改善執行小組94年度第4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94年7月13日下午13時30分

提案一            

案由：臺南市政府提送中山國中申請第6期補助航空噪音防制設施案。

說明：

一、中山國中位於第2級航空噪音管制區，第1期工程（臺南市政府為第2期）由市政府教育局委託工務局規劃該校誠樸樓1樓教師辦公室、教務處、訓導處等4間；仁恕樓1樓總務處、會計室、人事室、校長室及會議室等4間共8間，裝設防音窗、防音門；會議室1間加裝通風消音箱及分離式空調設備。和平樓3樓視聽教室及音樂教室等3間，裝設防音門、通風消音箱及分離式空調設備。樂群樓2樓音樂教室及準備室等3間，裝設防音窗、防音門、通風消音箱及分離式空調設備。另音樂教室1間原有天花板修補及另1間原有鐵櫃隔間拆除及遷移、新作吸音天花板、照明燈具、吊扇等。完工後經量測之室內航空噪音Leq24值為38.9 dB(A)，經臺南航空站航空噪音改善執行小組92年度第1次會議審查同意撥款備查在案（新台幣383萬6,048元）。

二、中山國中第2期工程（臺南市政府為第三期），由市政府教育局委託工務局規劃該校誠樸樓1樓影印室、3樓會議室及圖書館1、2、3樓原有木質門、窗拆除重做防音窗、防音門及裝設分離式與中央空調式冷氣設備；另仁恕樓1樓會議室裝設分離式冷氣空調設備，完工後教室經量測之室內航空噪音Leq24值為46.3 dB(A)。經臺南航空站航空噪音改善執行小組92年度第6次會議審查撥款備查在案（新台幣166萬7,809元）。

三、中山國中第3期工程（臺南市政府為第5期），配合該校計畫誠樸樓及仁恕樓1至3樓全部改為教師辦公室、會議室等行政大樓。由市政府教育局委託工務局規劃該校仁恕樓及誠樸樓2、3樓一般教室各8間計16間；誠樸樓3樓教師辦公室及仁恕樓4樓靜思室各1間，共計18間，原有一般鋁合金材質門、窗拆除重做防音窗、防音門設施。另仁恕樓2、3樓及誠樸樓2樓學籍資料室等新裝設天花板、吊扇及日光燈燈具；仁恕樓4樓靜思室原天花板更新。仁恕樓3樓及仁恕樓4樓靜思室加裝空調等設備。完工後教室經量測之室內航空噪音Leq24值為47.2 dB(A)。經航空噪音改善執行小組92年度第10次會議審查撥款備查在案（新台幣398萬9,639元）。

四、中山國中第4期工程（臺南市政府為第7期），報經市政府同意委託建築師規劃改善該校中山館噪音。規畫外部(一)增設金屬屋面、吸音材料，(二)原通氣口增設擾音牆；內部(一)進出口門更換為隔音門窗，(二)原有通風口拆除，加裝隔音窗，(三)增設吸音牆，(四)增設吸音障板天花等設施。完工後經量測三日之室內航空噪音Leq24值為45.07dB(A)、46.05 dB(A)、45dB(A)。經航空噪音改善執行小組93年度第6次會議審查撥款備查在案（新台幣834萬6,683元）。

五、中山國中第5期工程（臺南市政府為第10期），由市政府教育局委託工務局規劃該校忠孝樓及仁愛樓1、2、3樓各4間教室等共24間，原有一般鋁合金材質門、窗全部拆除重做隔音門、隔音窗。完工後教室經量測之室內航空噪音Leq24值為42.9 dB(A)。經航空噪音改善執行小組93年度第7次會議審查撥款備查在案（新台幣320萬1,487元）。

六、本案為中山國中第6期工程（臺南市政府為第13次申請），由市政府教育局委託工務局規劃該校和平1、2樓一般教室各4間暨3樓音樂教室等，計12間，原有一般鋁合金材質門、窗全部拆除重做隔音門、隔音窗。完工後建築物室內噪音監測平均值可低於55分貝（含）以下，合計新台幣240萬元整。

七、經臺南市政府初審建物所有權狀、使用執照及優先順序符合航空噪音防制經費分配及使用辦法第4條之規定，排列為第13次申請第4優先順序，以臺南市政府94年6月24日南市教體字第09412527710號函送臺南航空站申請補助航空噪音防制設施經費；複審優先順序與隔音門、隔音窗等設備，符合航空噪音防制經費分配及使用辦法第4條、第5條之規定。

八、本案經複審後，於94.06.28.上午由業務單位會同市政府工務局土木課及學校總務主任等實地勘查。申請書部份資料補充由工務局及學校修正妥。

決議：

一、修正申請書編碼、工程預算書項次及設計圖2/3門之標示；餘同意依規畫設計項目補助，最高以新台幣220萬元為限。

二、完工後之建築物應辦理至少1日之室內噪音監測，Leq24值應低於55 dB(A)(含)以下，並檢附經環保署認證核可或學術單位之檢測機構量測證明文件。

三、請中山國中依據政府採購法及相關規定辦理招標後，將合約送臺南航空站備案。另請申請銀行噪音專戶，以利撥款50%，專戶利息屬臺南航空站；俟完工驗收合格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利息數額及領據等資料，函送市政府核轉臺南航空站航空噪音改善執行小組審核同意後據以撥付另50%工程費及空污費、工程管理費等補助經費。

四、使用工程管理費支付圖說費，標單收入請繳回臺南航空站。

提案二            

案由：臺南市政府提送家齊女中申請第2期補助航空噪音防制設施案。

說明：

一、家齊女中位於第2級航空噪音管制區，第1期由學校委託電機技師規劃該校信義樓1、2、3、4樓教室各7間等28間教室；仁愛樓1、2、3樓教室各6間，4樓2間等20間教室，共48間教室裝設分離式空調設備；另為空調設備用電，配合改善電力系統。完工後教室經量測之室內航空噪音Leq24值為45.8 dB(A)。經航空噪音改善執行小組92年度第8次會議審查撥款備查在案（新台幣522萬6,546元）。

二、本案為家齊女中第2期工程（臺南市政府為第13次申請），由學校委託建築師及電機技師規劃該校科學大樓4樓地科教室1間，原有一般鋁合金材質窗全部拆除重做隔音窗。另和平樓（雁翔樓）5樓音樂教室1間及仁愛樓4樓專業教室2間，計3間，裝設分離式空調設備，冷氣能量由建築師、電機技師會同大同公司人員規劃設計；另為空調設備用電，配合改善電力系統。工程採分項決標方式辦理，隔音窗及空調設備用電工程，依政府採購法招標。分離式空調依實際可使用金額由家齊女中依中央信託局共同供應契約，逕自採購裝設。合計新台幣86萬2,333元整。
三、經臺南市政府初審建築物使用執照及優先順序符合航空噪音防制經費分配及使用辦法第4條之規定，排列為第13次申請第5優先順序，以臺南市政府94年6月24日南市教體字第09412527710號函送臺南航空站申請補助航空噪音防制設施經費；複審優先順序與隔音窗、空調等設備，符合航空噪音防制經費分配及使用辦法第4條、第5條之規定。

四、本案經複審後，於94.06.29.下午由業務單位會同建築師、電機技師及學校總務主任、庶務組長等實地勘查。申請書部份資料補充由建築師、電機技師及學校修正妥。

五、肇因於臺南高商第2期及臺南女中第1期等2工程案，規劃電力改善與裝設空調設備完工後學校反應冷氣效益不足，最後以每間教室再加裝一對一分離式冷氣機1台，彌補其不足解決。爰臺南航空站航空噪音改善執行小組92年度第9次會議紀錄附帶決議：

    (一)爾後規劃設計應詳盡考量各影響因素，妥善設計。

    (二)有關空調工程應配合空調技師辦理規劃。

六、本案空調設備係由學校依據臺南市政府分配金額依中央信託局共同供應契約採購裝設，並由建築師會同電機技師、大同公司人員實地計算所需空調效能。

決議：

一、修正工程預算書項次，設計圖2/4~4/4應由電機技師簽證；餘同意依規畫設計項目補助，最高以新台幣80萬元為限。

二、空調設施應設置獨立分錶。

三、完工後之地科教室應辦理至少1日之室內噪音監測，Leq24值應低於55 dB(A)(含)以下，並檢附經環保署認證核可或學術單位之檢測機構量測證明文件。

四、請家齊女中依據政府採購法及相關規定辦理招標及採購，將合約（含依中央信託局共同供應契約採購空調合約）送臺南航空站備案，以利先撥分離式空調採購款；建築師及電機技師規畫設計監造費，合計不得高於規畫設計項目等招標金額（不含稅、保險費、管理費、空調採購費等）之5%。另請申請銀行噪音專戶，以利撥款50%，專戶利息屬臺南航空站；俟完工驗收合格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憑證及領據等資料，函送市政府核轉臺南航空站航空噪音改善執行小組審核同意後據以撥付另50%工程費及空污費、工程管理費、建築師及電機技師規畫設計監造費等補助經費。

五、使用工程管理費支付圖說費，標單收入請繳回臺南航空站。

提案三           

案由：臺南市政府提送臺南女中申請第3期補助航空噪音防制設施案。

說明：

一、臺南女中位於第2級航空噪音管制區，第1期工程（臺南市政府為第5期）由學校委託電機技師規劃該校力行樓1、2、3樓教室各6間等18間教室；實踐樓1樓教室1間，2、3樓教室各5間，4樓教室6間等17間，共35間裝設分離式空調設備；另為空調設備用電，配合改善電力系統。完工後室內之噪音量測Leq24值為48.9 dB(A) 供參考，經臺南航空站航空噪音改善執行小組92年度第7次會議審查同意撥款備查在案（新台幣469萬1,374元）。

二、臺南女中第2期工程（臺南市政府為第8期），該校依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分配金額規畫空調設施，商請安立電機技師事務所免費辦理規劃繪製施工圖、工程預算書，並擬採用中央信託局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裝設。經臺南航空站航空噪音改善執行小組92年度第12次會議審查同意撥款備查在案（新台幣104萬9,920元）。

三、本案為臺南女中第3期工程（臺南市政府為第13次申請），由學校委託電機技師規劃該校科學館1樓視聽教室、2樓生物實驗教室(一)、3樓物理實驗室(一)、4樓地科實驗室及理化準備室各1間，計5間，裝設分離式空調設備，冷氣能量由電機技師會同大同公司人員規劃設計；另為空調設備用電，配合改善電力系統。工程採分項決標方式辦理，空調設備用電工程，依政府採購法招標。分離式空調由臺南女中依中央信託局共同供應契約，逕自採購裝設。合計新台幣85萬7,256元整。

四、經臺南市政府初審建築物使用執照及優先順序符合航空噪音防制經費分配及使用辦法第4條之規定，排列為第13次申請第6優先順序，以臺南市政府94年6月24日南市教體字第09412527710號函送臺南航空站申請補助航空噪音防制設施經費；複審優先順序與空調設備等，符合航空噪音防制經費分配及使用辦法第4條、第5條之規定。

五、本案經複審後，於94.06.29.上午由業務單位會同電機技師及學校總務主任等實地勘查。申請書部份資料補充由電機技師及學校修正妥。

六、肇因於臺南高商第2期及臺南女中第1期等2工程案，規劃電力改善與裝設空調設備完工後學校反應冷氣效益不足，最後以每間教室再加裝一對一分離式冷氣機1台，彌補其不足解決。爰臺南航空站航空噪音改善執行小組92年度第9次會議紀錄附帶決議：

    (一)爾後規劃設計應詳盡考量各影響因素，妥善設計。

    (二)有關空調工程應配合空調技師辦理規劃。

七、本案空調設備係由學校依據中央信託局共同供應契約採購裝設，並由電機技師會同大同公司人員實地計算所需空調效能。

決議：

一、修正申請書減音至55分貝(含)以下、編碼、設計圖說及工程預算書內容；餘同意依規畫設計項目補助，最高以新台幣80萬元為限。

二、空調設施應設置獨立分錶。

三、完工後之建築物應辦理至少一日之室內噪音監測，並檢附經環保署認證核可或學術單位之檢測機構量測證明文件，供執行小組日後補助參考。

四、請臺南女中依據政府採購法及相關規定辦理招標及採購，將合約（含依中央信託局共同供應契約採購空調合約）送臺南航空站備案，以利先撥分離式空調採購款；電機技師規畫設計監造費，不得高於規畫設計項目等招標金額（不含稅、保險費、管理費、空調採購費等）之5%。俟完工驗收合格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憑證及領據等資料，函送市政府核轉臺南航空站航空噪音改善執行小組審核同意後一次撥付工程費、工程管理費及電機技師規畫設計監造費等補助經費。

五、使用工程管理費支付圖說費，標單收入請繳回臺南航空站。

提案四         

案由：臺南市政府提送臺南高商申請第4期補助航空噪音防制設施案。

說明：

一、臺南高商位於第3級航空噪音管制區，第1期工程由市政府教育局委託工務局規劃該校自強樓2樓3間、3樓2間、樂群樓2、3樓各6間及莊敬樓2樓3間等共20間一般教室裝設分離式空調等設備。完工後經量測之室內航空噪音Leq24值為53.4 dB(A)供參考，經臺南航空站航空噪音改善執行小組91年度第2次會議審查同意撥款備查在案（新台幣184萬1,134元）。

二、臺南高商第2期工程（臺南市政府為第5期），由學校委託電機技師規劃該校自強樓1樓3間、3樓1間、4樓1間等5間；樂群樓1樓6間；莊敬樓1樓3間、3樓3間等6間；明德樓2、3樓各6間等12間，共計29間教室（含一般教室及專業教室）裝設分離式空調設備；懦摹衎?1間加裝吊扇、吸音天花板及日光燈具。另為空調設備用電，配合改善電力系統。完工後室內之噪音量測Leq24值為57.0 dB(A) 供參考，經臺南航空站航空噪音改善執行小組92年度第8次會議審查同意撥款備查在案（新台幣439萬3,414元）。

三、臺南高商第3期工程（臺南市政府為第8期），該校依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分配金額規畫空調設施，商請安立電機技師事務所免費辦理規劃繪製施工圖、工程預算書，採用中央信託局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裝設。經臺南航空站航空噪音改善執行小組92年度第12次會議審查同意撥款備查在案（新台幣123萬6,000元）。

四、本案為臺南高商第4期工程（臺南市政府為第13次申請），由學校委託電機技師規劃該校資訊館3樓電腦教室、教師研究室、電腦主機房各1間；4、5樓電腦教室各1間；樂群樓3樓電腦教室2間等，計7間，裝設分離式空調設備，冷氣能量由電機技師會同空調技師陳照榮先生規劃設計，另為空調設備用電，配合改善電力系統，合計新台幣152萬216元整。

五、學校考量現有環境及空間使用等因素，內部留用原有水冷式管路配置，以汰舊換新方式裝設水冷式箱型直吹式冷氣機，該空調噪音值在60dB(A)以下，學校認為此方式最好也最符合需求，不但提供優良學習環境，提高學習品質，也大幅改善學習最佳環境。

六、經臺南市政府初審建物所有權狀、使用執照及優先順序符合航空噪音防制經費分配及使用辦法第4條之規定，排列為第13次申請第7優先順序，以臺南市政府94年6月24日南市教體字第09412527710號函送臺南航空站申請補助航空噪音防制設施經費；複審優先順序與空調設備等，符合航空噪音防制經費分配及使用辦法第4條、第5條之規定。

七、本案經複審後，於94.06.29.上午由業務單位會同學校總務主任、庶務組長及電機技師等實地勘查。申請書部份資料補充由電機技師及學校修正妥。

八、肇因於臺南高商第2期及臺南女中第1期等2工程案，規劃電力改善與裝設空調設備完工後學校反應冷氣效益不足，最後以每間教室再加裝一對一分離式冷氣機1台，彌補其不足解決。爰臺南航空站航空噪音改善執行小組92年度第9次會議紀錄附帶決議：

    (一)爾後規劃設計應詳盡考量各影響因素，妥善設計。

    (二)有關空調工程應配合空調技師辦理規劃。

        冷氣能量由電機技師會同空調技師陳照榮先生規劃設計。

決議：

一、修正申請書減音至55分貝(含)以下、編碼、工程預算書，補空調技師簽證；餘同意依規畫設計項目補助，最高以新台幣130萬元為限。

二、空調設施應設置獨立分錶。

三、完工後之建築物應辦理至少一日之室內噪音監測，並檢附經環保署認證核可或學術單位之檢測機構量測證明文件，供執行小組日後補助參考。

四、請臺南高商依據政府採購法及相關規定辦理招標後，將合約送臺南航空站備案；電機技師規畫設計監造費，不得高於規畫設計項目等招標金額（不含稅、保險費、管理費等）之5%。俟完工驗收合格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憑證及領據等資料，函送市政府核轉臺南航空站航空噪音改善執行小組審核同意後一次撥付工程費及台電外線補助費、電機技師規畫設計監造費、工程管理費等補助經費。

五、使用工程管理費支付圖說費，標單收入請繳回臺南航空站。

提案五      

案由：臺南市政府提送六信高中申請第2期補助航空噪音防制設施案。

說明：

一、六信家商位於第3級航空噪音管制區，第1期由市政府教育局委託工務局規劃該校東棟2樓3間、北棟2樓6間等共9間一般教室裝設防音窗、防音門、分離式空調等設備。完工後經量測之室內航空噪音Leq24值為55 dB(A) 供參考，經臺南航空站航空噪音改善執行小組91年度第2次會議審查同意撥款備查在案（新台幣116萬9,651元）。

二、本案為六信高中（原名六信家商）第2期工程（臺南市政府為第13次申請），由市政府教育局委託工務局規劃該校南側螢田樓1、2、3樓及地下室專業教室各3間，計12間，原有一般鋁合金材質門、窗全部拆除重做隔音門、隔音窗。暨3樓電腦教室3間加裝分離式空調等設備，完工後建築物室內噪音監測平均值可低於55分貝（含）以下，合計新台幣243萬3,000元整。

三、經臺南市政府初審建物所有權狀、使用執照及優先順序符合航空噪音防制經費分配及使用辦法第4條之規定，排列為第13次申請第8優先順序，以臺南市政府94年6月24日南市教體字第09412527710號函送臺南航空站申請補助航空噪音防制設施經費；複審優先順序與隔音門、隔音窗、分離式空調等設備，符合航空噪音防制經費分配及使用辦法第4條、第5條之規定。

四、本案經複審後，於94.06.28.上午由業務單位會同市政府工務局土木課及學校校長、總務主任等實地勘查。申請書部份資料補充由工務局及學校修正妥。

五、肇因於臺南高商第2期及臺南女中第1期等2工程案，規劃電力改善與裝設空調設備完工後學校反應冷氣效益不足，最後以每間教室再加裝一對一分離式冷氣機1台，彌補其不足解決。爰臺南航空站航空噪音改善執行小組92年度第9次會議紀錄附帶決議：

    (一)爾後規劃設計應詳盡考量各影響因素，妥善設計。

    (二)有關空調工程應配合空調技師辦理規劃。

六、本案囿於經費有限，工務局先規劃更換隔音門、隔音窗後依可使用經費規劃裝設空調設備。

決議：

一、修正申請書減音至55分貝(含)以下、編碼、工程預算書及設計圖內容；餘同意依規畫設計項目補助，最高以新台幣230萬元為限。

二、空調設施應設置獨立分錶。

三、完工後之建築物應辦理至少1日之室內噪音監測，Leq24值應低於55 dB(A)(含)以下，並檢附經環保署認證核可或學術單位之檢測機構量測證明文件。

四、請六信高中依據政府採購法及相關規定辦理招標後，將合約送臺南航空站備案。另請申請銀行噪音專戶，以利撥款50%，專戶利息屬臺南航空站；俟完工驗收合格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利息數額及領據等資料，函送市政府核轉臺南航空站航空噪音改善執行小組審核同意後據以撥付另50%工程費及空污費、工程管理費等補助經費。

五、使用工程管理費支付圖說費，標單收入請繳回臺南航空站。

九、臨時動議：無。

十、散會（下午15時30分）。
